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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工作人员管理办法
（2026 年 5 月 7 日修订）

为加强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管理，根据自然

资源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部管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若干举

措的通知》等有关部门规定和基金会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管理原则

基金会工作人员实行按需设岗、按岗聘任、合同管理的用人

制度。聘用人员必须具有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作

风，业务能力强，团结协作，勤政廉洁，身体健康。

聘用人员应专职从事基金会的工作，年龄一般不得超过 65

岁，主要领导职务人员，年龄一般不得超过 70 岁。

二、岗位设制

根据工作职责和工作量设置岗位，可以一人一岗、一人多岗。

秘书处：处长 1 人，副处长 1-2 人。

政务调研、文秘档案、评奖颁奖、会议活动组织、宣传与网

站管理等 2-3 人。

基金管理处：处长 1人，副处长 1-2 人 资金筹集与运作、

项目资助与评估、财务核算与资产管理等 2-3 人。

三、聘用方式

1. 要合理控制专职聘用人员规模。招聘专职人员要在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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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司指导下，严格把握资质条件、规范招聘程序，委托部指定的

支撑单位统一开展公开招聘工作；

2. 处长聘用必须经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。其他非专职人员

由秘书长进行资格审查和面试，经理事长同意后聘用；

3．聘用人员需签订《聘用协议书》(样式附后)；

4．处长任职期限按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章程》规定，聘用

人员期限一般为一年，到期后可续签。聘用人员可根据需要确定

试用期；

5．协议有效期间内，如需解聘或退聘，应提前一个月通知

对方。

四、聘用待遇

1．按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专家咨询费、聘用人员薪

酬和工作经费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；

2．基金会不承担返聘退休人员的劳保、福利、保险、伤病

医疗等费用，特殊情况需在协议书中具体约定。

五、考核方式

1．考核内容：德、能、勤、绩四个方面。

德：政治、思想表现和职业道德表现；

能：业务技术水平、管理能力和运用发挥，知识更新情况；

勤：工作态度、勤奋敬业精神和遵守劳动纪律情况；

绩：履行职责情况、完成工作数量、质量、效率，取得成果

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；

2．考核标准：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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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：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廉洁奉

公，精通业务，工作勤奋，有改革创新精神，工作业绩突出；

合格：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廉洁自律，

熟悉业务，工作积极，胜任本职工作；

不合格：工作责任心不强，造成工作失误。

3.考核办法：实行平时与定期考核相结合。平时考核包括出

勤情况、工作业绩等，年度考核在当年末或来年年初进行，年度

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，总结考核全年情况。

4.考核程序：年度考核在秘书长领导下，由秘书长、副秘书

长、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代表组成考核小组，依据有关规定，

组织年度考核工作，提出考核意见，确定考核结果。

六、奖惩办法

1.年度考核为优秀和合格的人员，按照规定发放年终奖金，

并享受工龄工资；

2.考核不合格的，扣发年终奖金，停止享受工龄工资，降低

工资等级或解聘；

3.对不胜任本职工作或工作失误造成损失的，扣发工资，并

随时解聘。情节严重的要赔偿损失。

七、附 则

1.本办法由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2.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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